
   项 目 合 作 协 议
                                                 协议编号：JRLP11-

                                                                 签订地点： 九牧王厦门营运中心

甲方：石家庄沃顿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唐山分公司
地址：唐山市火炬路与南开道交汇处东行 100 米中视广联 3 层（清华大学校友会旁）              
邮编：063000

电话： 18611643772                                   传真：  0315-3850401

户名：石家庄沃顿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唐山分公司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唐山市南堡开发区支行
单位帐号：0403 0132 0930 0799 268

乙    方：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福建省厦门市龙昌路 12 号                     邮编：361000

电    话：18965528303                     

甲乙双方在友好协商、双赢互利的基础上，就乙方在企业内部举办“《心  理  健康和情绪辅  
导》的培训”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1. 合作背景：
甲方愿意与乙方在其企业内部，共同举办《心  理  健康和情绪辅导》培训  （内训课）。
此次合作为乙方在其内部机构安排的课程巡讲，每个主题课程培训 15 次。

2. 甲方责任与义务：
2.1 甲方保证其机构的正规性（首次合作，甲方必须向乙方提供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

税务登记证和组织机构代码证的彩色扫描件，并加盖公章）；
2.2 负责依照双方所约定的《心  理  健康和情绪辅导》  课程大纲进行授课。
2.3 根据乙方的要求，负责课程设计，提供电子教材、授课、课程一级评估等事宜；
2.4 保证本合同下的培训由讲师：李大志老师担当，未经双发一致书面同意，不得变更；
2.5 协助乙方进行本合同项目下培训课程的前期会务准备、培训时期的会务和服务工作、培
训课程所用的活动器材道具等。

3. 乙方责任与义务：
3.1 负责按照以下要求配备培训场地和教学设备：桌椅按讨论分组式摆放、备用笔记本电

脑一台、投影仪一台、扩音设备、音频线一根、激光笔、白板、白板笔等基本教学用具等）；
3.2 负责培训前期的课程准备工作，提供该课程（包括上课期间）的管理工作。如：课前

学员信息收集、课上学员意见反馈、课后学习效果跟踪等；
3.3 负责课程服务及授课期间的学员餐饮。
3.4 负责课程教材、评估问卷印制及发放、收集工作；
3.5 负责向甲方教师提供学员基本信息（姓名、职务、单位等），以配合讲师教学工作；
3.6 乙方应严格遵守甲方知识产权的有关管理规定（详见本协议第 6条款规定），并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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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上述人员；
3.7 负责甲方教师在授课地点的住宿及接待工作，住宿标准原则上为三星级以上酒店或商

务酒店）。

4、课程内容及时间安排：
4.1   课程主题：

李大志：《心理健康和情绪辅导》
4.2课程时间安排
李大志：《心  理  健康和情绪辅导》  课程总共 15 次，每次 1天，每天 7小时；
4.3 协议签订后 5 个工作日内，甲方将两位讲师在 2011年 9月-12月间非周末时间的课程

排期表给予乙方。双方确认后，培训时间若有变更，须提前 15 个工作日以电子邮件形式予对方
协商确定，新开课时间按电子邮件商定时间为准。若因不可抗力造成培训中断的，待不可抗力
消失后，培训时期延续。

5. 开课人数、收费标准、付款方式：
5.1 学员人数为   50   人/每场，最多不超过   60   人/场，人数超出   60   人/场，每一位学员按

300  元人民币收费（乙方高管人员视察旁听除外，最多不超过 5人）。
5.2 本项目合作协议经双方充分协商，基于甲方提供的培训服务，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培训

费用为：
李大志老师：15 次优惠课酬 15000元/天，共 15天，即总授课费用为：225000元整（人民

币：贰拾贰万伍仟元整），若乙方公司在未满 15 次（15天）时终止培训合同，甲方按照 16000/

天价格支付已经发生的培训费用。
5.3费用包含：讲师讲课费、发票税、组织施教费、课前调研费、后期培训评估与跟踪等；

费用不包含：培训场地费用、其它硬件设施等费用及由学员产生的任何其它费用 , 讲师及讲师助
理的交通与食宿费、讲义资料等费用；

5.4 在本项目合作协议签订后五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本协议总款的 40%  （即：  

90000      元人民币整）  ，作为课程预定款。在第      6      次的  课程授课结束后五个工作日内，乙方再向甲
方支付本协议总款的 50%（即：112500元人民币整），作为后面课程的预定款。在所有课程
授课结束后五个工作日内，乙方再向甲方支付本协议总款中最后剩余的 10%  尾款  （即：20800

元人民币整）。甲方在分批收到款项后，五个工作日内给乙方出具发票。

6. 知识产权条款：
6.1  甲方同意对授课过程中乙方所提供的学员、企业数据和资料保密，同时只将该数据和

相关材料用于此次课程之中。本条所规定的义务不适用于为公众所了解的有关乙方的资料；
6.2 乙方及乙方组织的现场参加受训学员不得对本课程的教学及其它相关活动进行录像、

录音或文字速录；
6.3 甲、乙双方依据本条所承担的义务不因本协议的终止而终止，除非各方相关权益的法

律保 护期限届满，各方此项义务才得以免除；
6.4 甲方保证所提供的课程或相关材料无侵害他人知识产权情形，如有违反，甲方应负全

部责任，并承担乙方的全部损失，乙方并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

7. 违约责任：
7.1  如本协议中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所规定的义务、保密条款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在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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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要求改正其违约行为的书面通知之日，应立即停止其违约行为；
7.2 如因违约给对方造成实际经济时，违约方应承担赔偿责任。
7.3 若乙方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如期向甲方支付培训费用，每逾期一天，应按未付费用的

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
7.4 为保证甲方培训质量，达到良好的培训满意度，甲方需保证学员的培训效果，若单次

课程满意度无法达到 80%，乙方有权扣除课酬的 20%；
为了保证公平公正的原则，参与课后问卷填写的学员必须是全程参与，如有以下现象课后

问卷不列入统计，如：迟到、早退、未按照讲师所规定的上下课时间，此记录会随现场随班助
理进行审核并经乙方确认。

8. 争议的解决：
本协议履行过程中若发生争议，双方首先应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的，双方同意将争议

交由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9. 协议生效与终止：
9.1  本协议有效期自签订之日始，至全部课程实施完毕为止；
9.2  在本协议中任何一方不能履行协议义务与条款时，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
9.3  当出现不可抗力因素时（如重大自然灾害，政府重大活动等），经双方同意本协议可

提前终止，费用根据已经提供的服务量结算，多退少补。

10.其他条款：
10.1 本协议附件是本协议书不可缺少和效力等同的组成部分；
10.2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签字的书面文件对本协议加以补充和修改；
10.3 本协议一式四份，由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单位盖章后生效。双方各执两份，效力等同。

甲方：石家庄沃顿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唐山分公司（盖章）乙方：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盖
章）

签字：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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